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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外汇政策摘要

根据财政部、外交部《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》（财

行〔2013〕516号）、《陕西师范大学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办法

（修订）》（陕师校发〔2020〕5号），结合业务办理实际需

求，方便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人员知悉基本出国用汇政策，依

法合规执行外事任务，特此予以说明。

1)

因公临时出国是指在按照国家外汇管理有关规定和教育部 、财

政部相关政策要求基础上， 全校各类经审批的因公临时出国团组及

个人出国期限在90天以内 (不含90天) 的学术交流和 一 般公务活

动 。学校因公临时出国实行分类管理， 按照任务性质分为学术交流

类和一般公务临时出国两类 。学术交流类因公临时出国主要包括开

展教育教学活动 、 科学研究 、 学术访问 、 出席重要国际学术会议

以及执行国际学术组织履行任务等 ； 一般公务临时出国主要指学校

与国外高校或机构间一般性工作交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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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)

因公临时出国经费应全部纳入学校预算管理， 各单位应认真贯

彻落实厉行节约 、科学合理地安排因公临时出国经费预算 。学术交

流类因公临时出国根据实际需要安排，教学科研人员使用国家科技计

划（ 专项、基金 ） 等经费出国，应按照有关管理办法和制度规定执

行，体现既符合科研活动规律，又符合经费预算管理要求 ； 一般公

务临时出国实行计划审批 ，其经费必须在核定的年度因公临时出国

经费预算内， 不得超预算或无预算安排出国。

机公务舱、轮船二等舱、火车软卧或全列软席列车的一等座；正高

级职称人员因公临时出国使用科研项目经费支付相关费用的，在不

违反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的前提下可参照前述标准执行。其他人员应

乘坐飞机经济舱、轮船三等舱、火车硬卧或全列软席列车的二等座。

所乘交通工具舱位等级划分与以上不一致的，可乘坐同等水平

的舱位。所乘交通工具未设置上述规定中本级别人员可乘坐舱位等

级的，应乘坐低一等级舱位。以上人员发生的国际旅费据实报销。

3 )

学校因公临时出国经费开支范围：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

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公杂费和其他费用其中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公杂费标

准按国家规定执行。

① 国际旅费是指出境口岸至入境口岸的旅费。购买机票时，应优

先选乘我国运营的航空公司航班，不得以任何理由绕道、或以过境名

义变相增加出访国家和时间。其费用根据《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》

等有效票据注明的金额报销。

出国人员应当严格按照规定安排交通工具，不得超标准乘坐交通

工具。校级领导、学校二级教授、三级职员及以上人员出国可乘坐飞

出国人员乘坐国际列车，国外段超过6小时以上的按自然（日

历）天数计算，每人每天补助12美元。

②国外城市间交通费是指为完成工作任务所必须发生的，在出

访国家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费用。未列入出国计划、未经批准

不得在国外城市间往来，出国人员的行程必须按照批准的计划执行，

其城市间交通费凭有效原始票据据实报销。

③住宿费是指出国人员在国外期间的住宿费用。出国人员应当

严格按照规定标准住宿，不得超标准住宿，规定标准之内住宿费予

以报销。参加国际会议等的出国人员，原则上应当按照住宿费标准

执行。如组织单位指定或推荐酒店，超出费用标准的，须由出访人

员写出说明，由所在单位党政负责人审批，经批准的住宿费可据实

报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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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国家和地区住宿费开支标准参照财政部、外交部关于印发

《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财行〔2013〕516号)，

财政部、外交部关于调整因公临时出国住宿费标准等有关事项的

通知（财行〔2017〕434号）。

④伙食费是指出国人员在国外期间的日常伙食费用，公杂费

是指出国人员在国外期间的市内交通、邮电、办公用品、必要的

小费等费用。伙食费、公杂费按规定标准发给个人包干使用，包

干天数按离、抵我国国境之日计算。根据工作需求和特点，不宜

个人包干的出国团组 ，其伙食费和公杂费由出国团组统一掌握 ，

包干使用。外方以现金或实物形式提供伙食费和公杂费接待我代

表团组的，出国人员不得再从学校领取伙食费和公杂费。

各国家和地区伙食费、公杂费开支标准参照财政部、外交部

关于印发《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财行〔2013〕

516号）。

⑤其他费用是指出国签证费用、必要的保险费用、防疫费用、

国际会议注册费用、出国目的地机场至驻地的往返交通费等，凭

有效原始票据据实报销。

ProcessFlow 办理流程

2 办理流程

为进一 步加强学校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工作， 规范审批程

序， 加强经费管理，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 确保师生因公临时出

国工作顺利开展， 从国家教育部及学校政策要求 、财务管理制

度三个维度出发， 因公临时出国业务办理流程一般包括预借外

汇 、银行换汇和费用核销 (退汇) 三个环节。

预借外汇

出国人员在完成各项出国审批手续之后， 在出国前可办理预借

外汇手续。

a 预借外汇所需材料

① 陕西师范大学出国 (境) 人员申请表 (附表一 ) ： 一式两份，

出入境日期与批件所示时间须保持一致。

② 陕西师范大学出国 (境) 任务和预算审批意见表 (附表二)

③ 护照 (港澳台通行证) 首页复印件

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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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 出国任务批件

⑤ 会议 (访问) 邀请函： 中英文各一份，据实注明会议期间食宿

交通费用是否全部自理并签字。

⑥ 出国日程安排： 出国人员团组成员签字。

⑦ 会议注册费 (如有) ： 如有注册费写清注册费所包含费用。

⑧ 酒店及机票订单 (如提前预订) ： 超过国家规定每日住宿标准

需出具情况说明；机票未能选乘我国运营的航空公司航班，需提供相应

情况说明。

b 办理借款流程

登录陕师大官网主页，选择个人门户进入一网通办，点击“财

务系统”——“网上报销系统”——“借款”，根据计划财务处审

核后的借款金额开具借款单，并携带上述所有材料至计划财务处（

长安校务楼512办公室）办理银行换汇手续。

2) 银行换汇

办理完毕请款手续并申领换汇材料后，出国人员或代办人员持

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及所有换汇材料到中国银行师大路支行办

理外币现钞取款手续。

由计划财务处将现场提供的换汇材料包括：《预算内非贸易非

经营性用汇申请书》、《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购汇申请书》、《因

公临时出国团组用汇预算表》、《介绍信》。手续齐备后，办理人

员即可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中国银行师大路支行办理换汇事项 。办理

结束后，需将中行返还的所有银行回单尽快交给计划财务处（长安

校务楼512办公室）。

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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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回国后费用核销

因公临时出国人员回国后， 办理费用报销手续之前， 需要准备

以下报销材料:

①护照（港澳通行证) 出入境记录信息：复印护照 (港澳通行证)

首页和出入境时印有“中国边检”盖章页 。

② 国 (境) 外费用报销单(仅填列使用外币支付开支项目)：在相应

票据抬头直接进行翻译，注明基本开支内容、日期 、数量及币种，并

如实填写国 (境) 外费用报销单，填好后经由团组负责人核实签字，

国（境 ）外报销单可于财务处网站下载。

③ 有效费用票据，所有外文票据须逐张进行翻译。

4 )

所有外币费用核算后，如果实际用汇金额没有超出出国前预借

金额， 余汇需要按规定办理退汇手续； 如果实际用汇金额超出 预

借金额， 超出部分按规定补报。

退汇需准备以下材料 ( 以下材料均由计划财务处提供) ：

① 《预算内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退汇通知书》

② 《退汇业务申请书》

③ 《退汇介绍信》

出国人员或代办人员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及所有退汇手

续到中国银行师大路支行办理退外币现钞 。退汇结束后， 将中国银

行 返还的所有银行单据尽快交回计划财务处 (长安校务楼512办

公室) 。

退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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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注意事项

01
因公临时出国人员完成出访任务回国后须在交回因公护照前，及时

复印出入境信息页和护照首页。

02
因公临时出国费用支付应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和公务卡管理的有

关制度执行，一般应采用银行转账或公务卡方式结算，境外费用可使用

个人信用卡结算。

我校人员参加外单位组织的各类因公临时出国团组，参团人员相关

费用支付按组团单位要求办理。

03
外文票据翻译基本格式及要求：

①所有外文票据抬头注明内容： XXX国家（地区）XXX费用

②住宿费发票注明内容： X月X号到X月X号，X人X晚

共计费用XXX币种及金额

③会议注册费注明内容： X人共计XXX币种及金额

④交通费票据注明内容： 从X月X日到X月X日，

费用共计XXX币种及金额

⑤其它票据注明内容：参照以上格式据实填写。

以上材料需相应出国人员签字并注明日期。

04
如您对因公出国财务手续有任何疑问，可来电咨询85310551

办公地点：长安校务楼512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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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境外汇款业务
1 办理流程
境外汇款是包括版面费、出版费等涉及境外支付且有相关部门认证交易

真实性的业务往来，境外汇款业务办理流程一般包括项目资金冻结，银

行汇款和费用核销三个环节。

版 面 费 项 目 资 金 冻 结 手 续 具 体 办 理 需 要 准 备 材 料 及 要 求 如 下 ：

①INVOICE (信息完整，所在单位签章，注明所用经费项目号并经项目负责人签字)

② 文章首页及录用通知 (注明期刊所在国家，作者和标题翻译成中文)

③ 境外汇款承诺书 (承诺人、经办人签字， 所在院系签章)

办理汇款流程：

①将版面费所需资料整理完毕后提交至计划财务处（长安校区校务楼512办公室）

办理项目余额冻结手续及申领银行汇款材料。

②办理完资金冻结手续后，办理人员持本人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及计划财务处提供

的所有汇款材料到中国银行师大路支行办理汇款。

ProcessFlow 办理流程

③汇款办理结束后，将中行返还的所有银行单据在一周内交到计划财务处

（长安校务楼512办公室），办理核销手续。

2 注意事项

01

境外汇款银行受理有币种限制，只接收美元 、欧元、英
国镑、日元四种常用货币的汇款业务。汇款之前汇款人可与收
款单位进行相关说明，确保INVOICE开具的币种能够通过银行
受理环节。

02

境外汇款涉及到国外中转行产生额外扣费的情况，因此办
理汇款手续时需要留存汇款人联系电话，在五个工作日之内银
行会电话通知汇款人是否产生扣费，并出具境外汇款扣费回单。

03

境外汇款报销版面费 (润色费) 范畴须参照相关科研经费
管理办法，根据项目经费管理相应支出规定进行填报。

资金冻结 银行汇款 费用核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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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其他涉及外币核算的业务
办理基本要求

其他涉及外币核算的业务包括线上会议注册费、国 (境)

外购置图书 、外币采购设备系统 、外币支付实验科研数据

采集费用等事项，核销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如下：

03
办理线上会议注册费报销需要以下手续：

①《陕西师范大学参加线上国际会议人员审批表》

②INVOICE(信息完整，所在单位签章，中英文各一份)

③会议邀请函（中英文各一份）

④会议日程安排（中英文各一份）

⑤支付凭证（付款人签字）

01
相应报销内容必须在符合财务报销及科研经费管理文件规定

范畴内，确保票据来源合法合规，内容真实完整，凭票实报实销。

所有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学校规章制度以及财务外汇

管理办法的事项， 经审核确认后不予办理报销。

02
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访学项目，期间由于特殊事项所产生的

费用报销，需要提交材料 (包括留学基金委资助证书、留学基金委批

件、出国手续及出具相关情况说明) 并经审核批准后予以报销。

图书出版 、国 (境) 外购置图书等产生的相关费用报销 ，

需要提供 (国 (境) 外发票或收据 、情况说明 、支付记录 、出

版合同 、承诺书) 等材料， 经审核后予以核销。

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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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2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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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8:

外汇业务相关单位 ( 部门 ) 联系方式

序号 业务类型 咨询服务电话 办公地点

1 相关出国任务审批备案及其它

外事手续
85310269

国际交流处
长安校区校务楼 6 楼

2 持因私护照出国手续审批及留

学基金委资助出国访学事宜
85310357

人力资源部
长安校区校务楼 4 楼

3 出国经费来源审核签章 85310345
社会科学处

长安校区校务楼 4 楼

4 出国经费来源审核签章 85310462
科学技术处

长安校区校务楼 4 楼

5 “双肩挑”干部境外学术休假

经费审批与管理
85310308

党委组织部
长安校区校务楼 2 楼

6 研究生因公临时出国经费审批 85310348
研究生院

长安校区文汇楼A段5楼

7 因公临时出国等外汇相关业务
办理

85310551
计划财务处

长安校区校务楼
512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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